
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规定的要求和《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阅公司的有关材料，了解相关情况后，基于客观、独立判

断立场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拟对外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拟为合作方江西龙琴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金融机

构签订的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,500 万元的借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有利于保障公司拟承租的新建猪场建设施工进度的顺

利推进，同时公司将采取相应的反担保措施，控制本次对外担保的风险，

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。公司本次

对外担保的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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